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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搜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追认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审慎自查，根据全国股转公司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信息披露要求，本着审慎性原则补充确认的关联方

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追认。 

对 2020 年至 2022 年搜了股份全资孙公司扬州市工品易购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扬州工品易购”）向创丰易购工贸（天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创丰易购”或“合资公司”）资金拆借情况及产生的借款利息进行

明确。 

2020 年扬州工品易购累计向创丰易购拆借资金 57,935,554.25 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金拆借余额为 44,466,397.18 元；2021 年扬州工品易购

累计向创丰易购拆借资金 98,840,230.52 元，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金拆

借余额为 21,848,066.61 元；2022 年扬州工品易购累计向创丰易购拆借资金

41,092,514.81 元，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金拆借本金全部结清；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扬州工品易购资金拆借按年化 10%计算利息，共

向创丰易购支付资金拆借利息共计：5,706,992.11 元。其中：2020 年资金

拆借利息 1,819,999.26 元（含税），2021 年资金拆借利息 3,612,946.80 元

（含税），2022 年资金拆借利息 274,046.05 元（含税），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金拆借利息全部结清。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明确并追认。 

对 2020 年至 2022 年基于资金拆借的需要，由创丰易购向扬州工品易购提

供业务管理服务的关联交易进行追认。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扬州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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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购共向创丰易购采购业务管理服务共计：10,925,574.54 元。其中：2020

年服务费 3,973,556.19 元（含税金额，不含税金额为 3,748,637.92 元），

2021 年服务费 6,271,076.25 元（含税金额，不含税金额为 5,916,109.67

元），2022 年服务费 680,942.10 元（含税金额，不含税金额为 642,397.83

元）。公司对上述关联交易未确认，现予以追认。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本公告涉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二十四）、

（二十五）。 

表决结果：7 名赞成，0 名反对，0 名弃权。 

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创丰易购工贸（天津）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

海中心 5 号楼-4、10-707（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

司托管第 1516号)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

西铭海中心 5 号楼-4、10-707（天津东疆商服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滨海新区

分公司托管第 1516号) 

注册资本：6315.79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劳保用

品销售；安防消防器材销售；日用品销售；电线电缆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木材及塑制品销售；通讯照明设

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网络技

术服务；软件开发；润滑油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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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为出版物零售。 

法定代表人：黄晖 

控股股东：上海易购京贸企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黄晖  

关联关系：创丰易购初始设立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为搜了股份与其他投

资方共同设立的联营公司。初始设立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持有创丰易购

40%股权，并委派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富平出任创丰易购董事。2019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3 日，公司持有创丰易购 8%股权，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富平

持有创丰易购 16%股权，公司股东汇杰投资持有创丰易购 16%股权，委派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富平出任创丰易购董事。2021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月 6 日，

公司持有创丰易购 40%股权，2023 年 1 月 6 日后至今，公司持有创丰易购 5%

股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公司孙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公平、公证、合理的原则进行业务往来，以市场

公允价作为定价依据。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孙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定价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在真实、充

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确定。在与合资公司合作过程中，资金拆借产生的

利息费用及基于合资公司监督管理需求产生的管理服务费是必要的，但也使公

司产生了较高的相关费用。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金拆借本金、资金拆借

利息及管理费均已结清，2022 年已完成从合资公司减资【减资内容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2-

042）】，2023 年 5 月 22 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创丰易购的股东协议，与

创丰易购相关合作产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及交易结果，各股东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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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 年至 2022 年度，根据创丰易购股东协议及补充协议，基于资金拆借

的需要，双方协商确定：由创丰易购对扬州工品易购业务提供协助管理服务并

收取相关管理服务费，资金拆借按年化 10%计算资金成本。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资金拆借保障了公司业务发展所需资金，而基于股东协议及资金拆借的管

理需求，合资公司基于拆借资金的安全管理需求向公司提供了业务管理服务。 

上述关联交易为与合资公司开展工业品集采业务所必要的关联交易，公司

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交易双方均予以认可，开展关联交

易的结果已得到公司董事会议并通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况。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金拆借相关的本金、利息以及管理费均已全部

结清，不存在其他风险。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公司与合资公司的关联交易产生的相关结果经董事会审议并通过。根据审

议通过后的合资公司股东协议确认的结果，公司将对已公告的 2020 年及 2021

年年度公告财务进行追溯调整并更正，同时在 2022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六、备查文件目录 

《深圳市搜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深圳市搜了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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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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